上海中药行业诚信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关于印发商务诚信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沪商秩序（2012）591号〕》精神，根据“上海市商务诚信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建立促进行业诚信建设的有效管理机制，结合本市中药行业实际，特制定上海中药行业商务诚信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根据市商务委诚信建设试点工作的总体要求，积极开展行业商务诚信建设试点工作，认真践行“公正、包容、责任、诚信”的价值取向，增强企业诚信经营意识，提升服务质量和企业品牌知名度，积极推进上海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市商务委指导、企业自愿参加、行业协会组织和社会监督的有机统一；以商务诚信建设试点工作为契机，建立健全行业诚信建设试点考评指标体系，探索政府部门和行业组织在商务诚信建设方面的长效管理机制。
二、工作目标和任务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商务诚信建设试点工作，在行业中培育和树立一批“诚信经营”示范店（企业），一批“诚信经营”先进个人。实现“六个进一步”，即：进一步提升药品（包括中药饮片和参茸制品）的质量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商业道德操守；进一步强化品牌和诚信经营意识；进一步提升经营管理能力；进一步改善文明经营环境。
（二）工作任务

在政府大力促进和扶持中医药发展的政策背景下，围绕商务诚信建设试点工作目标，一是要确保药品质量和用药安全。建立健全各项质量管理制度和工作规范，加强药品经营过程的质量控制，积极参与流通追溯体系建设工作，建立行业诚信评估体系，定期进行测评和考核；二是要提升服务品质，注重员工培训，提升员工服务意识和水平，规范服务行为，切实做好售后服务；三是要践行诚信，依法经营，做到足额纳税、信守合同和承诺，规范促销管理和价格行为；四是要培育品牌，发挥品牌效应，充分发挥中药老字号品牌的诚信示范的导向作用，打造企业品牌文化和行业的中药服务特色。
三、时间安排和工作步骤
（一）时间安排：2012年9月至2013年6月。
（二）工作步骤：

   1、2012年9月中旬前：拟定“上海中药行业诚信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班子（名单另附）。

2、2012年9月底前：宣传发动和组织推荐。通过协会网站、会刊等广泛宣传市商务诚信建设试点工作，扩大行业知晓度，提高企业参与的积极性。
本着行业优选，典型示范、突出品牌、分批实施的试点原则，组织试点企业的推荐上报（推荐名单另附）。试点企业范围： 
（1）由协会推荐并被市企业诚信创建办公室评为星级“诚信创建企业”的企业和“2010年上海市药品流通行业‘诚信经营’示范店（企业）”。

（2）在市商务委确定的浦东、长宁、静安三个试点区和12个商圈内的企业中优选。
（3）重点考虑中药老字号品牌企业。
（三）2012年10月：健全符合中药行业特点的商务诚信建设试点评价体系，组织试点企业培训，指导企业对照市商务诚信建设试点工作要求与中药行业商务诚信评价体系开展自查自纠，边整边改。
（四）2012年10月—2013年3月： 组织试点企业积极参与市商务委组织开展的诚信建设系列活动。加强行业商务诚信建设试点工作的现场指导和交流互动，做好宣传报道。
（五）2013年4月—5月：协会组织专家依据行业诚信建设试点考评体系，对业内试点企业开展评估打分，将结果上报市商务委。市商务委认定后通过适当途径予以公开，并纳入商委诚信建设试点工作信息平台。
（六）2013年6月：市商务委对考核认定的试点工作先进单位和“诚信经营“示范企业及个人进行表彰和宣传。协会要认真总结完善行业诚信建设试点工作，大力宣传行业诚信经营先进典范,推动中药行业持续健康地发展。

上海中药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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